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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計

B C1票數 百分比C1/C C2票數 百分比C2/C C=C1+C2 D E=C+D G=E/B

第1案 1,159,368 56,375 91.21 5,432 8.79 61,807 261 62,068 5.35 V

說明：

一、高雄市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，投票人數達全市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，且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，即為通過。

　　投票人數不足上開規定數額或未有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，均為否決。通過與否決，於各該欄位內打"V"。

二、高雄市地方性公民投票案第１案主文：學生班級人數適當的減少，可以增進學生的學習效果。本市公立國民小學一、三、五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級以及國民中學新生的編班，自96學年度起，每班不得超過31人，以後每學年減少2人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99學年度起，每班不得超過25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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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以及國民中學新生的編班，自96學年度起，每班不得超過31人，以後每學年減少2人，


